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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法班简介

 经济、管理、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班（简称“经管法班”），经教育部批准于2001年设立， 2007年

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经管法班是南开大学面对经济政治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

化，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对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基础知识和较强的综合应用能力的高

层次、复合型、国际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围绕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

才培养国际竞争力而进行的建立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尝试。

 经管法班按照新的模式组织教学，由跨学院的优秀教师团队单独授课。经管法班具有独立的课程体系，

由涵盖经济、管理和法学三个专业的核心课程以及由经济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的专家针对该实验班

设计的知识交叉类课程组成。

 经管法班实行双学士学位制，学生在修满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学分后，可同时获得入学时所在专业学位

和其他两个专业中的任一专业的第二学位。



指导思想

 在育人过程中，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及我国积极参与国际
合作与竞争的需要，更新教育观念，创建培养模式，立足国
内，放眼全球，运用现代教育方法和教学手段，加强实践环
节，培养创新和实践能力，提高人文素养，崇尚社会关怀，
增强全球意识，从而培养高层次、国际化、复合型的经济、
贸易、金融、管理和法律人才。

 经管法班作为“教学改革特区”与“人才培养特区”，积极
更新教育观念，全面规划和切实落实“公能”素质教育，培
养“公能”兼备、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应用学科拔尖创新
人才”。



培养目标与特色

 该班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育国际意识鲜明、文化视野开阔、知识结构新颖、富有

个性、创新精神和竞争能力强、具有经贸、金融、管理和法律知识的国际化复合

型高级管理人才。

 通过经济、管理、法学三个学科结合的综合型课程体系，培养能够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熟悉国际法和国际贸易政策及国际商务规范，熟

悉跨国公司的经营与管理知识，掌握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

够胜任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领导和管理工作，有能力拓展国际市场和国际

商贸业务的人才。毕业生就业领域为大型跨国经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大型国

营企业、金融机构以及与国际金融和商务活动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

 培养特色：高层次、复合型、国际化并具有南开特色。



学制学位

学分
2019级经管法班毕业学分为215学分。

实行弹性学制
修业年限一般为四年，至多可延至六年。

实行双学位制
对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第一学位以入学专
业为准，同时选择其他两个专业中任一专业，完成该专
业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授予第二专业学位。



授课教师聘任

 具有副教授以
上职称或拥有
博士学位

 具有较高的学术
造诣，在本领域
的学术刊物上发
表过高水平的学
术论文

 有5年以上教学
工作经验并有优
秀的教学记录

 坚持聘请资深
教授主讲基础
课程

 有海外留学
背景的高水
平教师优先
聘任



毕业去向

近三年，经管法班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的占毕业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2017届，国内读研率为40.9%，出国（境）留学比例为34.1%；

 2018届，国内读研率为42.9%，出国（境）留学比例为23.8%；

 2019届，国内读研率为46.5%，出国（境）留学比例为30.2%。



2018届经管法班毕业去向

 2018年，经管法班共有毕业生42人。

 国内升学共计18人，占比为42.9%，其中，9人本校读
研、9人外校读研，外校读研学校为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
学。

 出国（境）留学10人，占比为23.8%，去往国家和地区
主要为美国和中国香港。

 直接就业14人，占比为33.3%，就业方向包括公务员、
金融行业、法律行业等。



选拔机制

 入学选拔——“个人申请，择优录取”

 选拨对象：面向经济学院、商学院、法学院三个学院的新生公开选拔。

 选拨办法：笔试+面试。申请人参加全校统一组织的笔试，笔试成绩作为

初试成绩；根据初试成绩确定复试名单，复试采取面试形式；按照百分制

笔试60%、面试40%的比例确定综合成绩；三个学院分别录取综合成绩排

名前15名的申请人，最终共计录取45人组成经管法班。

 笔试科目：数学(高考以上难度，不分文理)、英语(高考以上难度，无听力

、口语考试)。



欢迎各位新生报考经管法班！


